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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054][bookmark: _Toc31486]仙游县2024年文旦柚果园酸化治理与绿色提质增效项目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自愿实施文旦柚果园酸化治理与绿色提质增效项目，开展文旦柚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试验或示范的农业经营主体或村（居）。
二、补助内容
对施用福建农林大学根系研究中心廖红教授团队研发的文旦柚改良酸性土壤专用有机肥给予补助。
三、补助标准
(1)试验主体：按照廖红教授团队提供试验方案购买专用有机肥的金额进行全额补助（其中，福建金溪茶业有限公司实施茶叶专用有机肥试验100亩补助3万元）；(2)示范主体：按购买专用有机肥金额的50%进行补助（每亩补贴最高不超过460元）。
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自愿实施、乡镇审核上报、农业农村局汇总公示、拨付补贴资金”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5525][bookmark: _Toc23625]仙游县2024年文旦柚果园酸化治理与绿色提质增效项目政策“流程图”

主体自愿申报实施
乡镇审核上报
农业农村局汇总公示







[bookmark: _Toc31522][bookmark: _Toc16572]2025年中药材全过程可追溯规范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资金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补助对象为单品种种植面积100亩以上，种源为科研院校或行业专家鉴定的国家药典品种或地方特色药材品种，中药材基地土壤、水源、空气质量监测结果符合国家要求，药材质量符合国家或省级标准要求的农业经营主体。
二、补助内容
（一）建立药材生产全程可追溯体系。集成气象、环境、视频监控等物联网设备数据，建立药材全生命周期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建立药材生产全程可追溯体系。提升虫病防治、作物生长智能分析、药材质量检测检验等预警、决策水平。鼓励药材企业按照GAP技术规范要求开展中药材生产流程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药材质量符合国家或省级标准要求，包括批次药材性状检验、批次重金属检测、农残检测及真菌毒素检测、《中国药典》项下成分检测或《福建省中药材标准》质量要求。建立药材质量追溯标准，支持符合条件中药材种植企业可追溯系统与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进行追溯数据对接与应用,推动药材质量追溯数据“上云上链”质量追溯数据接入福建省中药质量全程追溯服务平台，平台提供标准接口，并逐步与福建省农业“131”云平台实现数据汇聚共享。
(二)加快中药材生产智能化应用。推广应用物联网、大数据、5G通信、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装备，强化药材生产过程数字化改造、信息化提升，强化生产基地可视化管理，推广田间农事、药材生长因子及环境参数监测分析、病虫害智能监测:巡检巡查、质量追溯、保鲜仓储、种源管理等应用。支持企业开发手机应用，实现“掌上管理”。
(三)推动药材绿色生态规范化生产。重点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施用有机肥，推动土壤改良，改善沟水渠排灌设施、田间栽培设施等，提升绿色生态生产条件。中药材基地土壤、水源、空气质量监测结果符合国家要求。
(四)推广中药材GAP生产技术应用。按中药材GAP生产技术要求，围绕种子、种苗基原鉴定、环境质量检测、良种繁育技术、种苗等级规格、药材质量检测、病虫害生态防治等方面开展技术推广应用。
(五)加强生产基地建设成果展示。在药材示范基地树立“福建省全程可追溯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示范基地”宣传牌;推动建设展示中心，应用大屏和监控屏幕等展示设备，通过VR(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形式全景展示企业智能化生产、质量追溯、便捷服务等方面建设成果。支持企业拍摄田间操作关键技术环节小视频，制作田间生产过程及产品图片、宣传企业文化电子图册等，鼓励企业研发平台门户，通过应用 APP、微信小程序或专业平台推广及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网络宣传。引导药食同源企业建设直播基地，推动线上线下和网络营销。
(六)加强制订技术规程和技术培训。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校建立“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支持通过课题研究和技术攻关，解决药材生产中存在的发展瓶颈、问题难点等。支持企业建立药材品种订制专属S0P操作规程，鼓励企业参与制定福建道地药材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鼓励企业依托行业协会、专业机构、院校等组织开展药材种植GAP生产培训。
三、补助标准
建设中药材全程可追溯规范化生产示范基地1个，补助资金50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不得超过该项目总投资的50%，其余资金由项目建设单位自行配套。
四、申报程序
由县农业农村部门制定2025年省级全过程可追溯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示范基地项目实施方案，经各乡镇（街道）组织所在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自主申报工作。农业经营主体申请—建设—建成后，向县农业农村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经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后，向实施对象兑现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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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发布

乡镇组织申报

项目启动建设
项目组织验收
资金及时拨付
验收情况公示

网上系统录入



[bookmark: _Toc9089][bookmark: _Toc32020]2025年设施农业温室大棚项目资金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176][bookmark: _Toc15995][bookmark: _Toc19073][bookmark: _Toc14584][bookmark: _Toc13844][bookmark: _Toc4644]一、补助对象
集中建造各类温室大棚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科研单位、联户农户等实施主体。 
[bookmark: _Toc3437][bookmark: _Toc27004][bookmark: _Toc29464][bookmark: _Toc18443][bookmark: _Toc26307][bookmark: _Toc17137]二、补助内容
设施农业温室大棚建设。
[bookmark: _Toc18468][bookmark: _Toc29658][bookmark: _Toc20411][bookmark: _Toc3169][bookmark: _Toc593][bookmark: _Toc5832]三、补助标准
（一）起补面积。各类温室大棚的起补面积分别是智能温室2亩、智能温控大棚一10亩、智能温控大棚二10亩、温室大棚一20亩、温室大棚二20亩、温室大棚三20亩。多棚型申报的合计起补面积以其中起补要求高的为准。
（二）补助标准。项目采用省、市、县财政补助资金分担机制，具体分担比例是省（80%）、市（6%）、县（14%），省级财政补助标准如下：
（1）智能温室省级财政补助8万元/亩；
（2）智能温控大棚一省级财政补助4万元/亩（其中未配备外遮阳系统的智能温控大棚一省级财政补助3.2万元/亩）、智能温控大棚二省级财政补助1.6万元/亩；
（3）温室大棚一省级财政补助0.8万元/亩，温室大棚二省级财政补助0.6万元/亩，温室大棚三省级财政补助0.4万元/亩。
[bookmark: _Toc5551][bookmark: _Toc31512][bookmark: _Toc23966][bookmark: _Toc29384][bookmark: _Toc22837][bookmark: _Toc7735]四、申报程序
采取“预算管理、先建后补、先来后到、按标补贴”方式，由县农业农村部门制定设施农业温室大棚项目实施方案，经各乡镇（街道）组织所在辖区内有需求的农业经营主体开展申报工作。农业经营主体申请—建设—建成后，向县农业农村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经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后，向实施对象兑现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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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027][bookmark: _Toc953][bookmark: _Toc24008][bookmark: _Toc32521][bookmark: _Toc6540][bookmark: _Toc468][bookmark: _Toc4595][bookmark: _Toc31140]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11456][bookmark: _Toc21838]一、补助对象
服务主体和被服务对象（小农户以及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生产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
[bookmark: _Toc8910][bookmark: _Toc29187][bookmark: _Toc9987][bookmark: _Toc31083][bookmark: _Toc4293][bookmark: _Toc2677][bookmark: _Toc32582][bookmark: _Toc25385]二、补助内容
[bookmark: _Toc19293][bookmark: _Toc6303][bookmark: _Toc4992][bookmark: _Toc26835][bookmark: _Toc19879][bookmark: _Toc3259]重点围绕水稻、马铃薯、甘薯等粮食作物和果、茶、菜、菌等特色经济作物生产，选取关键薄弱环节集中进行补助。鼓励开展多环节、全程托管服务，对水稻机插等薄弱环节适当提高补助比例。服务主体流转土地由本主体经营的不列入补助范围。
[bookmark: _Toc26813][bookmark: _Toc18726]三、补助标准及方式
[bookmark: _Toc19581][bookmark: _Toc8578][bookmark: _Toc27326][bookmark: _Toc2712][bookmark: _Toc6494][bookmark: _Toc138]服务对象要以小农户为主，安排服务小农户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不低于60%。原则上财政补助占当地市场服务价格的比例不超过40%，单季作物亩均各关键环节补助总额不超过130元。对接受服务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生产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应合理确定每年享受项目任务补助的资金总额上限，防止政策垒大户。连续年度支持的同一主体同一环节可逐步降低补助标准。
[bookmark: _Toc26720][bookmark: _Toc5015]四、申报程序
服务主体须先向项目县农业农村局和财政局提出申请，须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按照先服务后补助方式申报补助，具体程序如下：当季服务完成后，服务主体如实填写服务情况表，并附服务合同（合同中未体现准确面积的应补服务对象承诺书），及时提交乡（镇、街道）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及时组织村级公示，负责将经公示无异议后的服务情况表，连同服务合同（服务对象承诺书）、村公示图片等上报项目县农业农村局。项目县农业农村局及时汇总服务面积，并进行分类抽查，对有安装农业用北斗终端的，抽查比例控制在3%-5%，其它则按15%-20%进行，抽查环节可购买第三方服务。核查后的补助面积及金额经县级农业信息网公示无异议后，形成补助资金结算表作为资金拨付的依据。

[bookmark: _Toc22418][bookmark: _Toc32327]农业社会化服务政策“流程图”
服务完成
主体申报
乡镇审核
村级公示
县级复核
抽查验收
网上公示
补助结算
资金拨付







[bookmark: _Toc6407][bookmark: _Toc14632][bookmark: _Toc29550][bookmark: _Toc11977][bookmark: _Toc29688][bookmark: _Toc12445][bookmark: _Toc4773][bookmark: _Toc5336]2025年仙游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24229][bookmark: _Toc1655]一、补助对象
原则上为全省拥有耕地承包权的农民。
[bookmark: _Toc19541][bookmark: _Toc28940][bookmark: _Toc18931][bookmark: _Toc19435][bookmark: _Toc25994][bookmark: _Toc26169][bookmark: _Toc24609][bookmark: _Toc16850]二、补助内容
耕地地力保护与提升。
[bookmark: _Toc14947][bookmark: _Toc2598][bookmark: _Toc11818][bookmark: _Toc5220][bookmark: _Toc994][bookmark: _Toc6821][bookmark: _Toc24380][bookmark: _Toc10421]三、补助标准
补贴标准根据省级下达的补贴资金总量，按照县级核定的享受地力保护补贴的耕地面积进行测算出补助标准。
[bookmark: _Toc17309][bookmark: _Toc31226][bookmark: _Toc28032][bookmark: _Toc7073][bookmark: _Toc18321][bookmark: _Toc635][bookmark: _Toc9270][bookmark: _Toc26740]四、申报程序
按照“村级登记、张榜公示、乡镇审核、及时发放、系统录入”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21826][bookmark: _Toc27726]2025年仙游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流程图”


村级登记
张榜公示
乡镇审核
及时发放
系统录入

[bookmark: _Toc3990][bookmark: _Toc15504]2025年稳定粮食生产项目（再生稻高产高效示范）补助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7528][bookmark: _Toc24660][bookmark: _Toc9871][bookmark: _Toc8004][bookmark: _Toc23385][bookmark: _Toc24538][bookmark: _Toc4040][bookmark: _Toc4050]一、补助对象
补贴对象为在仙游县域范围内开展再生稻种植相对集中连片100亩（含）以上且再生季产量达200kg/亩（含）以上的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bookmark: _Toc17268][bookmark: _Toc1025][bookmark: _Toc1543][bookmark: _Toc13602][bookmark: _Toc5885][bookmark: _Toc21360][bookmark: _Toc8956][bookmark: _Toc6364]二、补助内容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开展试验、示范的种子、肥料、药剂等物化投入补助和机耕、机收、机插等社会化服务补助，开展培训、技术指导、现场观摩、验收等支出。
[bookmark: _Toc30742][bookmark: _Toc10257][bookmark: _Toc3508][bookmark: _Toc12139][bookmark: _Toc12029][bookmark: _Toc9898][bookmark: _Toc30923][bookmark: _Toc13621]三、补助标准
采取直接补助的方式，对再生稻高产高效示范片建设验收合格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根据资金总量和符合补助的示范片总面积进行测算，每亩最高补助不超过500元。
[bookmark: _Toc26561][bookmark: _Toc4609][bookmark: _Toc16117][bookmark: _Toc19895][bookmark: _Toc14694][bookmark: _Toc2484][bookmark: _Toc17166][bookmark: _Toc14824]四、申报程序
按照“调查推荐、汇总上报、省厅下达、县级方案、主体申报、县级验收、资金拨付”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7847][bookmark: _Toc15255]2025年稳定粮食生产项目（再生稻高产高效示范）补助政策“流程图”
推荐摸底
省厅下达
县级方案
选定主体
示范建设
县级验收
拨付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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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195][bookmark: _Toc12865][bookmark: _Toc20571][bookmark: _Toc14169][bookmark: _Toc17035][bookmark: _Toc31855]2025年仙游县规模种粮新型经营主体补助及晚稻、秋冬种马铃薯叠加补助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26337][bookmark: _Toc2281][bookmark: _Toc9607][bookmark: _Toc3381][bookmark: _Toc29398][bookmark: _Toc11540][bookmark: _Toc10287][bookmark: _Toc10161]一、补助对象
规模种植粮食作物达20亩（含）以上的经主管部门登记注册有效的农业合作社（含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bookmark: _Toc17937][bookmark: _Toc27462][bookmark: _Toc8090][bookmark: _Toc2398][bookmark: _Toc2265][bookmark: _Toc18168][bookmark: _Toc5204][bookmark: _Toc9657]二、补助内容
对早季沿海旱地和山坡地（不含平原灌溉条件较好的水田）规模种植早甘薯、大豆、玉米、旱稻等粮食作物，山区规模种植中稻、甘薯、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晚季和秋冬季规模种植晚稻、再生稻、甘薯、马铃薯、大豆、 玉米等粮食作物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予以补助（以上大豆、玉米只限补助成熟后收获干籽粒的大豆、玉米，旱稻只限补助应用耐旱品种且使用节水灌溉设施的旱稻），同时对规模种植晚稻和秋冬种马铃薯再予以叠加补助。
[bookmark: _Toc3307][bookmark: _Toc25672][bookmark: _Toc7218][bookmark: _Toc16485][bookmark: _Toc3090][bookmark: _Toc27597][bookmark: _Toc21888][bookmark: _Toc32231]三、补助标准
规模种粮每亩补助300元，晚稻和秋冬种马铃薯每亩叠加补助300元。以上补助市、县两级财政各承担50%。
[bookmark: _Toc15199][bookmark: _Toc2742][bookmark: _Toc20816][bookmark: _Toc24495][bookmark: _Toc4907][bookmark: _Toc18815][bookmark: _Toc9934][bookmark: _Toc5939]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申报、乡村核实、县级验收、资金申请、资金拨付”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25889][bookmark: _Toc7142]
2025年仙游县规模种粮新型经营主体补助及晚稻、秋冬种马铃薯叠加补助政策“明白卡”

村级公示
乡村核实
县级验收
联文申报
市级公示
发放补助
主体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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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819][bookmark: _Toc11529]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20231][bookmark: _Toc21290][bookmark: _Toc9009][bookmark: _Toc5648][bookmark: _Toc13522][bookmark: _Toc10428]一、补助对象
项目保护与利用对象为我县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中普查到的地方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优先考虑列入全国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地方品种、重要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以及珍稀、濒危种质资源。
[bookmark: _Toc19415][bookmark: _Toc27482][bookmark: _Toc22317][bookmark: _Toc21862][bookmark: _Toc13467][bookmark: _Toc22994]二、补助内容
1、通过建设一批地方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保护点，对种质资源开展原生境保护，使得保护点内的种群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珍稀、濒危的物种种群得到恢复和发展。
2、通过对地方特色优质品种进行提纯复壮，使品种原有优良特性得以恢复、存续，保持品种纯度，通过试验、示范、推广、应用，使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带动相关产业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bookmark: _Toc26951][bookmark: _Toc29655][bookmark: _Toc14121][bookmark: _Toc17128][bookmark: _Toc8399][bookmark: _Toc28944]三、补助标准
1、种质资源保护点建设：每个拟安排补助资金20万元，作物资金主要补助环节为道路、沟渠、喷滴灌（资源圃）、围栏等基础设施建设、种质资源标识标牌的设立等。
2、种质资源提纯复壮、示范推广：每个拟安排补助资金20万元。资金主要补助环节为提纯材料评价选取、田间提纯复壮选育、理化性状测定、技术合作及成果鉴定、示范推广、宣传等。
[bookmark: _Toc909][bookmark: _Toc2117][bookmark: _Toc5073][bookmark: _Toc13182][bookmark: _Toc5951][bookmark: _Toc269]四、申报程序
按照“企业或单位申请、乡镇复核、县级农业主管部门审核并行文上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报送省农业农村厅”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5714][bookmark: _Toc29371][image: wps]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项目政策“流程图”

[bookmark: _Toc25440][bookmark: _Toc13589]县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种子项目补贴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承担县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的承储单位（中标企业）。
二、补助内容:县级每年储备2.5万亩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需种量，用于确保应急救灾和应急供种。安排资金用于承储单位储备种子的收储相关费用、用种补助。
三、补助标准:收储相关费用按照项目招投标中标价格执行；用种补助按照实际情况核补。
四、申报程序：项目资金列入县级财政预算，根据公开招投标程序进行公开招投标，由中标的种业企业实施项目。


[bookmark: _Toc22246][bookmark: _Toc11861]县级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种子项目补贴政策“流程图”
公开招投标
中标企业实施项目
县级补助
招标单位验收








[bookmark: _Toc32575][bookmark: _Toc25686][bookmark: _Toc5620][bookmark: _Toc18084][bookmark: _Toc12414]
农作物品种试验鉴定示范项目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30897][bookmark: _Toc11725][bookmark: _Toc25027][bookmark: _Toc23501][bookmark: _Toc8703][bookmark: _Toc5081]一、补助对象
仙游县范围内的农业种植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生产主体纳入“一品一码”平台管理；有获得“三品一标”生产主体企业优先考虑。
[bookmark: _Toc27845][bookmark: _Toc13168][bookmark: _Toc8033][bookmark: _Toc7872][bookmark: _Toc10055][bookmark: _Toc13508]二、补助内容
加快发展现代种业，通过农作物新品种试验鉴定示范项目，选育出优质、绿色、专用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的品种，通过展示示范推广，加快良种更新换代，做大做强我县种业。
[bookmark: _Toc4018][bookmark: _Toc29768][bookmark: _Toc5725][bookmark: _Toc8741][bookmark: _Toc7671][bookmark: _Toc26124]三、补助标准
补贴标准由各县（市、区）根据省级下达的补贴资金总量，按照先建后补，实施单位按照文件要求先行建设、项目补助资金采取先实施待验收合格后拨付。
[bookmark: _Toc11851][bookmark: _Toc5485][bookmark: _Toc12699][bookmark: _Toc3764][bookmark: _Toc10906][bookmark: _Toc20281]四、申报程序
按照“局网站公告申报通知、企业或单位申请、乡镇复核、局网上公示/审核、方案报备省厅”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8242][bookmark: _Toc32501]农作物品种试验鉴定示范项目政策“流程图”
[image: wps]


[bookmark: _Toc477][bookmark: _Toc29653]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3972][bookmark: _Toc30367][bookmark: _Toc22089][bookmark: _Toc8140][bookmark: _Toc6874][bookmark: _Toc19982][bookmark: _Toc13831][bookmark: _Toc17423]一、补贴对象
全县范围内所有按规定无害化处理的养殖环节病死猪，不包括强制扑杀的猪、流产后的死胎、木乃伊胎等。
[bookmark: _Toc17832][bookmark: _Toc32026][bookmark: _Toc24353][bookmark: _Toc32397][bookmark: _Toc15226][bookmark: _Toc10109][bookmark: _Toc3203][bookmark: _Toc10916]二、补助内容
养殖环节病死猪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费用补助。
[bookmark: _Toc30438][bookmark: _Toc19303][bookmark: _Toc134][bookmark: _Toc17072][bookmark: _Toc9417][bookmark: _Toc14333][bookmark: _Toc13520][bookmark: _Toc2733]三、补助标准
养殖场(户)对养殖环节的病死猪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按每头80元的标准对无害化处理费用给予补助。实行病死猪集中无害化处理的，按照“谁交出（病死猪）、补贴谁，谁处理、补助谁”的原则，按每头共80元的标准，对养殖者和集中无害化处理单位予以适当比例的补助。
乡镇政府组织对弃置在江河、湖泊、水库等场所的病死猪收集进行无害化处理后，参照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标准对乡镇政府处理费用给予补助。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由中央、省、市、县区财政共同承担，其中省级以上财政补助70元，市与县级财政各补助5元。
[bookmark: _Toc13772][bookmark: _Toc17435][bookmark: _Toc12708][bookmark: _Toc28545][bookmark: _Toc4812][bookmark: _Toc183][bookmark: _Toc29772][bookmark: _Toc26573]四、申报程序
养殖场处理病死猪数量由当地乡镇政府指定的人员现场双方签名确认，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盖章，报县级农业、财政部门汇总上报，市级农业、财政审核盖章报省农业农村厅，由省财政、农业农村厅联合下拨省级以上补助资金至各县区，市财政、农业下拨市级配套资金至各县区，并由当地农业部门、财政部门下拨至各生猪养殖场。

[bookmark: _Toc23339][bookmark: _Toc17769]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政策“流程图”
养殖场自行处理及申报
乡镇确认登记
上报县级审核、汇总
市级审核、复核
省级终审，下拨资金
张榜公示，及时发放



[bookmark: _Toc22956][bookmark: _Toc25484]村级动物防疫员补贴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全县所有行政村村级动物防疫员。
二、补助内容
主要用于村级动物防疫员所负责村开展动物强制免疫、疫情排查、疫情报告、协助监督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协助产地检疫建立动物防疫档案，以及动物防疫宣传和畜牧生产统计等工作的劳务支出。
三、补助标准
补助标准依据《福建省动植物疫病防控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资金管理办法》，每名村级动物防疫员每月增加的 50 元/ 人的补助经费予以补助。对享受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补助的县（市、区）省级财政按 70%左右补助；其余部分由市县财政承担，市县承担比例自行确定。
四、申报程序
按照“村级推荐、乡镇审核、县级农业农村局审核、张榜公示、乡镇发放”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7630][bookmark: _Toc6603]村级动物防疫员补贴政策“流程图”
村级推荐
乡镇审核
县级农业农村局审核
张榜公示
乡镇发放





[bookmark: _Toc14055][bookmark: _Toc23861]农业物联网示范补助项目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2710][bookmark: _Toc18432][bookmark: _Toc29753][bookmark: _Toc7233][bookmark: _Toc26910][bookmark: _Toc9439]一、补助对象
被评为省级农业物联网应用基地，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经营主体。
[bookmark: _Toc29391][bookmark: _Toc23860][bookmark: _Toc1076][bookmark: _Toc9388][bookmark: _Toc11715][bookmark: _Toc20507]二、补助内容
农业物联网建设主体在运用物联网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农业企业集成应用物联网硬件、无线通讯、自动控制、数据采集分析等技术，在设施农业（蔬菜、食用菌、苗木）、果茶种植、畜禽（水产）养殖、质量安全体系等方面实现监测调控自动化、生产操作智能化、资源利用数字化等方面管理服务功能，予以财政资金扶持。
[bookmark: _Toc22498][bookmark: _Toc1537][bookmark: _Toc6216][bookmark: _Toc22554][bookmark: _Toc16837][bookmark: _Toc26822]三、补助标准
每个主体承担的项目补助资金不超过当年度物联网基地建设总投资资金总额的30%（不包括土地购置费、租赁费及项目配电设施设备），单个项目补助不超过30万。
[bookmark: _Toc31163][bookmark: _Toc17055][bookmark: _Toc31856][bookmark: _Toc19388][bookmark: _Toc27127][bookmark: _Toc1394]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申报、乡镇核实、县级审核推荐、省里评定、项目验收、申请市里资金补助、及时发放”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4786][bookmark: _Toc17728]农业物联网示范补助项目政策“流程图”
主体申报
乡镇核实
县级审核推荐
省里评定
项目验收
申请市里资金补助
及时发放



[bookmark: _Toc18347][bookmark: _Toc13715]“雨露计划”补助资金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脱贫户家庭中正在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高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
二、补助内容
脱贫户家庭中正在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高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补助。
三、补助标准
脱贫户家庭中正在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高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按照每人每学年3000元标准给予补助，在校学习时间超过半学年的按照3000元补助，不满半学年的按1500元补助。
四、申报程序
按照“村级登记、张榜公示、乡镇审核、及时发放、系统录入”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3260][bookmark: _Toc9696]“雨露计划”补助资金政策“流程图”村级登记
张榜公示
乡镇审核
及时发放
系统录入



[bookmark: _Toc21358][bookmark: _Toc14191]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稳定增收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30756][bookmark: _Toc11745][bookmark: _Toc18637][bookmark: _Toc12955][bookmark: _Toc4696][bookmark: _Toc20085]一、补助对象
全县脱贫户(含易致贫返贫监测对象)。
[bookmark: _Toc23534][bookmark: _Toc24741][bookmark: _Toc3638][bookmark: _Toc30221][bookmark: _Toc31279][bookmark: _Toc14062]二、补助内容
自主经营、自主创业,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农家乐”)、森林旅游、电子商务、流通配送等项目。
[bookmark: _Toc11080][bookmark: _Toc931][bookmark: _Toc22834][bookmark: _Toc17411][bookmark: _Toc13159][bookmark: _Toc8144]三、补助标准
每户补助金额不超过10000 元。
[bookmark: _Toc26714][bookmark: _Toc10020][bookmark: _Toc5700][bookmark: _Toc26247][bookmark: _Toc8082][bookmark: _Toc24384]四、申报程序
按照“村级登记、张榜公示、乡镇审核、及时发放、系统录入”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21128][bookmark: _Toc27263]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稳定增收政策“流程图”
村级登记
张榜公示
乡镇审核
及时发放
系统录入



[bookmark: _Toc1441][bookmark: _Toc9691]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奖励资金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当年度新获得国家级、省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二、补助内容
当年度新获得国家级、省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三、补助标准
对当年度新获得国家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次性给 予奖励 20 万元；对当年度新获得省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一次性给予奖励 5 万元。
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申报、县级审核、市级下拨、及时拨付”的流程 进行。


[bookmark: _Toc8534][bookmark: _Toc17338]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奖励项目政策“流程图”

主体申报
县级审核
市级下拨
及时拨付


















[bookmark: _Toc16804][bookmark: _Toc2404]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损失、处理补贴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病害猪的货主、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有关单位。
二、补助内容
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损失、处理补贴。
三、补助标准
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贴800元/头，无害化处理费用补贴80元/头。不可食用的生猪产品按90公斤折算一头予以补贴，累计未达90公斤不予补贴。对于进入定点屠宰场前已死亡的生猪和各有关执法部门在屠宰场外各环节查获的必须无害化处理的生猪及其产品，对货主不予补贴，对其无害化处理单位给予处理费用补贴。补贴资金由省级以上财政承担70%，市、县（区）财政各承担15%。
四、申报程序
按照“屠宰企业申报、县区审核、市级复核、及时发放、系统录入”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3507][bookmark: _Toc13733]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损失、处理补贴政策“流程图”屠宰企业申报
县区审核
市级审核
及时发放
系统录入
















[bookmark: _Toc469][bookmark: _Toc31358]水稻机插秧服务补助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28638][bookmark: _Toc23287][bookmark: _Toc10735][bookmark: _Toc8287]一、补助对象
从事水稻机插秧服务的农机服务主体，包括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机户。
[bookmark: _Toc11220][bookmark: _Toc7593][bookmark: _Toc16385][bookmark: _Toc14268]二、补助内容
水稻机插秧服务补助。
[bookmark: _Toc29883][bookmark: _Toc11601][bookmark: _Toc7554][bookmark: _Toc21434]三、补助标准
对当年度在莆田市开展水稻机插秧服务的主体进行补助，给予每亩补助20元。单个服务主体申报机插环节作业面积不少于（含）200亩，最多补贴不超过4万元。
[bookmark: _Toc28540][bookmark: _Toc27495][bookmark: _Toc21912][bookmark: _Toc8045]四、申报程序
按照“自主申报、推荐上报、项目批复、验收申请、县区审核、资金下达”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4817][bookmark: _Toc31653][bookmark: _Toc29828][bookmark: _Toc31760][bookmark: _Toc32115][bookmark: _Toc31648]水稻机插秧服务补助政策“流程图”

主体自主申报
县区推荐上报
市级项目批复
主体提出验收申请，
县级审核上报市级
市级下拨资金，
县级兑付补助








[bookmark: _Toc7818][bookmark: _Toc16156]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明白卡”

1、 补助对象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2、 补助内容
（一）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含粮棉油糖等作物联合收割所用机械）、水稻插秧机、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机动喷雾（粉）机、机动脱粒机、饲料（草）粉碎机、铡草机等9类。
（二）谷物（粮食）干燥机、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自走式旋耕机、田间搬运机、农机作业监测终端、育秧（苗）播种设备等6类，实施期限截止到2025年12月31日。
3、 补助标准
各类报废机具给予不同补贴标准，由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厅联合制定公布各类报废机具的补贴标准。
4、 申报程序
按照“旧机运送，旧机审核，拆解旧机，牌证注销，兑现补贴”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5691][bookmark: _Toc23900]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流程图”

旧机审核
旧机运送
拆解旧机
牌证注销
兑现补贴
































[bookmark: _Toc10872][bookmark: _Toc27693]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30035][bookmark: _Toc22521][bookmark: _Toc26506][bookmark: _Toc5953]一、补助对象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覆盖全县。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bookmark: _Toc31251][bookmark: _Toc550][bookmark: _Toc16921][bookmark: _Toc3339]二、补助内容
农机购置补贴。补贴范围由省农业农村厅进行制定调整，并以其公布的最新目录为准。补贴机具为补贴范围内的产品，补贴范围内全部机具实行敞开补贴、应补尽补。
[bookmark: _Toc9736][bookmark: _Toc25837][bookmark: _Toc31533][bookmark: _Toc232]三、补助标准
农机购置补贴实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补贴机具在全省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补贴标准由省农业农村厅进行制定调整，并以其公布的最新目录为准。
[bookmark: _Toc28041][bookmark: _Toc14024][bookmark: _Toc1589][bookmark: _Toc13891]四、申报程序
农机补贴实行“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的模式。购机者自主购机后，持申请材料到县农机中心办理补贴，县农机中心受理、审核并公示后，按规定向财政部门申请兑付补贴资金。


[bookmark: _Toc24507][bookmark: _Toc20682][bookmark: _Toc16670][bookmark: _Toc11995][bookmark: _Toc16562][bookmark: _Toc15270]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流程图”

购机者选机购机
购机者向县农机中心提出补贴申请
受理、审核并公示
兑付补贴资金








1

[bookmark: _Toc16516][bookmark: _Toc3621]农业“五新”（农机新机具）示范推广政策“明白卡”

1、 补助对象
承担农业“五新”（农机新机具）示范推广任务的企事业单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
2、 补助内容
主要用于先进适用农机新机具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包括：建立示范点，组织开展技术试验、现场演示、培训观摩、宣传推介、入户指导和机具转运等。
3、 补助标准
每个项目县补助10万元。
4、 申报程序
采取推荐申报的方式，由各设区市组织辖区内的县（市、区）申报，省农业农村厅根据各设区市的推荐情况，研究确定项目县。


[bookmark: _Toc10360][bookmark: _Toc18380]农业“五新”（农机新机具）示范推广政策“流程图”

县级申报
市级推荐
省级确定
项目建设和验收
资金拨付











[bookmark: _Toc2844][bookmark: _Toc16236]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政策“明白卡”

1、 补助对象
项目县为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和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后备县。补助对象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2、 补助内容
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建设、区域性农机社会化示范服务中心建设、农机安全生产监管“网格化”示范窗口建设、水稻机收减损技术示范推广。
3、 补助标准
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巩固提升奖补资金120万元、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后备县培育发展补助资金80万元。后备县获评全国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后，再奖补资金差额部分，实施标准按提升县执行。
4、 申报程序
按照“省厅确定项目县，承担主体遴选，项目建设，项目验收，资金拨付”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32711][bookmark: _Toc2831]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政策“流程图”

省厅确定项目县
承担主体遴选
项目建设
项目验收
资金拨付









[bookmark: _Toc29903][bookmark: _Toc28010][bookmark: _Toc30197][bookmark: _Toc29562][bookmark: _Toc30640][bookmark: _Toc16336]仙游县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项目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4512][bookmark: _Toc19237][bookmark: _Toc10497][bookmark: _Toc3326][bookmark: _Toc31106][bookmark: _Toc25632][bookmark: _Toc9802][bookmark: _Toc15136]一、补助对象
    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专业服务商等。
[bookmark: _Toc19455][bookmark: _Toc23185][bookmark: _Toc3021][bookmark: _Toc9175][bookmark: _Toc13850][bookmark: _Toc10340][bookmark: _Toc25099][bookmark: _Toc25614]二、补助内容
政府服务采购补助等。
[bookmark: _Toc30795][bookmark: _Toc21946][bookmark: _Toc29009][bookmark: _Toc8774][bookmark: _Toc18852][bookmark: _Toc24997][bookmark: _Toc26196][bookmark: _Toc11837]三、补助标准
根据上级下达的资金总量和任务量，按不超过实施方案补助标准进行补助。
[bookmark: _Toc1780][bookmark: _Toc16299][bookmark: _Toc5211][bookmark: _Toc23884][bookmark: _Toc15355][bookmark: _Toc2894][bookmark: _Toc5795][bookmark: _Toc6826]四、申报程序
政府服务采购按照“公开招标、项目实施、项目验收、及时发放”的按合同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6744][bookmark: _Toc6800][bookmark: _Toc14221][bookmark: _Toc28415][bookmark: _Toc4881][bookmark: _Toc7276]仙游县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项目政策“流程图”
向上申报
制定方案
公开招标
项目验收
及时发放




[bookmark: _Toc30656][bookmark: _Toc11948]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奖励资金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列入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经营主体。
二、补助内容
获得省农业农村厅确认的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
三、补助标准
对获得省农业农村厅确认的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申报、县级审核、及时发放”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8473][bookmark: _Toc17196]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奖励资金政策“流程图”
主体申报
县级审核
及时发放



[bookmark: _Toc23899][bookmark: _Toc16699][bookmark: _Toc15064][bookmark: _Toc18955][bookmark: _Toc14528][bookmark: _Toc16833][bookmark: _Toc3709][bookmark: _Toc1608][bookmark: _Toc19623][bookmark: _Toc28359]仙游县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肥料补贴政策“明白卡”

[bookmark: _Toc21686][bookmark: _Toc12305][bookmark: _Toc20243][bookmark: _Toc8328][bookmark: _Toc21608][bookmark: _Toc27132]一、补助对象
基础条件好、集中连片种植面积达1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
[bookmark: _Toc25566][bookmark: _Toc26348][bookmark: _Toc5105][bookmark: _Toc32460][bookmark: _Toc26594][bookmark: _Toc30633]二、补助内容
对实施主体购买符合《有机肥料》NY525农业行业标准并取得福建省肥料登记证的商品有机肥给予补助。
[bookmark: _Toc18692][bookmark: _Toc9295][bookmark: _Toc10622][bookmark: _Toc28842][bookmark: _Toc4843][bookmark: _Toc4836]三、补助标准
实施主体购买商品有机肥每亩施用量达到250公斤以上，每亩补贴80元。
[bookmark: _Toc19625][bookmark: _Toc32693][bookmark: _Toc3366][bookmark: _Toc9946][bookmark: _Toc17864][bookmark: _Toc15436]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自愿申报、乡镇审核上报、农业农村局统一培训、县乡镇联合验收、政府网上公示、拨付补贴资金”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20353][bookmark: _Toc3454][bookmark: _Toc25117][bookmark: _Toc26654][bookmark: _Toc27950][bookmark: _Toc20559][bookmark: _Toc5321]仙游县商品有机肥示范推广项目肥料补贴政策“流程图”
拨付补贴资金
主体自愿申报
乡镇审核上报
农业农村局统一培训
县乡镇联合验收
政府网上公示




[bookmark: _Toc29594][bookmark: _Toc23764][bookmark: _Toc4253]仙游县科学施肥增效项目示范片补助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基础条件好、集中连片种植早稻、中稻、晚稻、花生、甘薯、龙眼、文旦柚、枇杷等8种化肥投入定额制标准试行作物面积达5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
二、补助内容
对创建“水肥一体化+有机肥+配方施肥”、“新型肥料+机械施肥+配方施肥”、“秸秆还田/有机肥+配方施肥”等化肥投入定额制“三新”技术模式示范片所需的施肥新技术、肥料新产品和新农具等给予补助。
三、补助标准
示范片拟创建主体根据种植实际任选一种化肥投入定额制“三新”技术模式，按50元/亩进行补助，且单家主体补贴金额不超过1万元。
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自愿申报、乡镇审核上报、农业农村局统一培训、县乡镇联合验收、政府网上公示、拨付补贴资金”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3121][bookmark: _Toc9929][bookmark: _Toc26429]仙游县科学施肥增效项目示范片补助政策“流程图”

主体自愿申报
乡镇审核上报
农业农村局统一培训
政府网上公示
拨付补贴资金
县乡镇联合验收












[bookmark: _Toc26063]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各类企业主体，如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等。
二、补助内容
项目主要实施灌溉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生态防护工程等。
三、补助标准
2019-2022年实施项目亩均投资1600元，2023年，亩均标准提高至2400元，2024年起，财政亩均标准提高到3000元。
四、申报程序
项目申报主体为乡镇，县级下达任务，乡镇根据各村需求，委托设计单位对拟建设的村（居）耕地后备资源进行分析，选择建设区域，并征求各村群众建设意见，开展项目设计。

[bookmark: _Toc24030]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政策“流程图”
下达任务

项目选址、设计

组织验收

申报设计评审

开工建设

乡镇组织项目招投标












开工建设

                      









[bookmark: _Toc32618]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项目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达到法定贷款年龄、信用良好、有贷款意愿、有发展生产项目、有就业创业潜质和技能素质、有一定还款能力的脱贫户。
二、补助内容
以户为单位发放脱贫户小额信贷的贷款合同予以全额贴息
三、补助标准
每户可享受5万元以内、3年以内、无抵押担保贷款，且予以全额贴息。
四、申报程序
按照“村级登记、张榜公示、乡镇审核、及时发放、系统录入”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26606]脱贫人口小额信贷项目政策“流程图”

村级登记
张榜公示
乡镇审核
及时发放
系统录入



[bookmark: _Toc10326]市级种业创新主体培育项目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种业（苗）企业、农业科研单位。
二、补助内容
开展农作物品种选育、示范、提纯复壮和繁育等项目建设。三、补助标准
重点扶持粮食、油料种业等，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良种繁育规模化生产与示范推广，基础设施建设与设施设备购置、良种繁育技术指导、培训等，补助金额不超过20万元。
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申报、乡镇审核、县级复核、市级批复、县级验收、市级补助”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5364]市级种业创新主体培育项目政策“流程图”
主体申报
乡镇审核
市级批复
县级复核
县级验收

市级补助
























[bookmark: _Toc12935]2025年中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补助对象为农民合作社示范社（优质社）、示范家庭农场（优质场）、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协会或联盟等、县级及以上联合社示范社（优质社）、农民合作社办公司。监测不合格的示范社（优质社）、示范家庭农场（优质场）不列入支持范围。
按照财农〔2023〕11号、闽财规〔2023〕26号文件规定：对不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等有关规定、政策到期以及已从中央基建投资等其他渠道获得性质类同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申请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
二、补助内容
（一）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支持农民合作社示范社（优质社）、示范家庭农场（优质场）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加强品牌营销等。
（二）支持主体融合发展。支持由家庭农场组建的农民合作社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协会或联盟等，开展统一生产经营服务。支持农民合作社依法自愿兼并、合并或组建的县级及以上联合社示范社（优质社），形成规模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支持农民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公司，延长产业链条、提升经营效益。
三、补助标准及方式
项目采取“先建后补”的补助方式。承担项目的国家级、省级示范社（优质社）每个补助资金不超过30万元，市级、县级示范社（优质社）每个补助资金不超过10万元；示范家庭农场（优质场）每个补助资金不超过10万元。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协会或联盟等、县级及以上联合社示范社（优质社）、农民合作社办公司补助每个不超过30万元。
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申报、乡镇审核、网上公示、县级验收、资金申请、资金拨付”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0425]2025年中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流程图

主体申报
乡镇审核
网上公示
县级验收
资金申请
资金拨付
















[bookmark: _Toc11731]2025年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与防控项目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实施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与防控的企业、组织、合作社、种植户和实施农作物有害生物检验检测、技术指导、技术与产品研发及农药（械）使用调查等工作的机构或人员。
二、补助内容
农作物重大病虫草鼠害与疫情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及相关系统设施运行、维护、更新及场地占用，农药科学安全使用相关的绿色防控、统防统治、高效低毒农药和新型植保药械替换等试验、示范推广，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草鼠害与疫情监测、防控、农业植物检疫队伍素质提升和设备装备配置、检验检测、无害化处理、有毒有害防护、农药（械）使用调查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等，支持农作物重大病虫草鼠害及疫情监测、防控相关的政府购买服务。
三、补助标准
全县承担农作物病虫监测点建设补助5～7万元，承担农药使用监测点建设补助5万元，承担绿色防控核心示范点补助5万元，承担植物检疫性疫情防控示范点补助5万元。根据上级下达的资金总量和任务量，县农业农村局按资金分配实施方案开展补助。
四、申报程序
政府服务采购按照“公开招标、项目实施、项目验收、及时发放”的合同流程进行。
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示范按照“主体申报、乡镇核实、县级审核、项目实施”的流程进行。


2025年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与防控项目政策“流程图”


制定方案
公开招标
项目实施
项目验收
拨付资金
主体申报
乡镇核实
县级审核
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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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固定观察点项目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补助对象为仙游县度尾镇洋板村国家级农村固定观察点记账户、追记户、辅导员、辅助调查员、辅导点。
二、补助内容：农村固定观察点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固定观察点记账户、追记户、辅导员、辅助调查员误工补贴；农村观察点调查日常工作经费和业务培训等。
三、补助标准：观察点记账户和追记户补贴。按照记账户和追记户的户数安排补贴：记账户补贴按照每户每月80元的标准，每户全年安排补助960元，50户全年共4.8万元；追记户补贴按照每户口每月50元的标准，每户全年安排补助600元，50户全年共3万元；两项合计7.8万元。
观察点辅导员补贴。全年安排辅导员补贴经费1.8万元。
观察点调查工作培训经费。全年安排调查工作培训经费1.73万元，包含业务培训经费、电脑录入经费等相关工作开支。业务培训内容主要有传达学习全国观察点办、省级等部门相关要求、常规调查与专项调查业务培训、经验交流等；电脑录入经费为1500-2500元，根据工作开展需要自行调整。
四、申报程序：资金下达后，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记账户和追记户户数、辅导员数量、调查任务、业务培训等因素安排经费。


农村固定观察点项目政策“流程图”
省厅下达资金
村级申请
资金下拨
县级审核


[bookmark: _Toc1654]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年满16周岁，不超过70周岁，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乡村治理及社会事业服务等人员。
二、补助内容
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
三、补助标准
在本县内培训（实训）每人每天260元，到本市内的其他县区（管委会）培训（实训）每人每天300元，到本市之外培训（实训）每人每天350元。
四、申报程序
按照“中标机构制定招生简章、培训宣传、学员报名、材料审核、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学员评价”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118]
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政策“流程图”
中标机构制定招生简章

培训宣传
学员报名

材料审核

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录入

学员评价






















[bookmark: _Toc17706]省级品牌农业奖励补助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上年度获得名牌农产品、开展名牌农产品宣传活动、获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生产主体（以省厅文件名单为准）。
二、补助内容
品牌农业奖励补助。
三、补助标准
补贴标准由省级下达的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品牌农业建设)资金，按照《福建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关于品牌农业补助经费拨付对象的函》补助标准发放。
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申报、县局审核、及时发放、系统录入”的流程进行。
五、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开户行、产品证书等复印件一式2份,盖公章；
2、福建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打印当年产品完整生产档案1份，产品已上市需额外提供产品赋码记录；
3、税务局开具的免税发票原件1份，发票抬头：仙游县农业农村局，税号：11350322003719029B，服务项目选择（与销售行为不挂钩的财政补贴收入）。



省级品牌农业奖励补助政策“流程图”

主体申报
县局审核
及时发放
系统录入



































[bookmark: _Toc30232]市级品牌农业奖励补助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专项用于上年度取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证书和“福建省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应奖励未发放生产主体，该资金为一次性奖励，不得重复领取。
二、补助内容
品牌农业奖励补助。
三、补助标准
补贴标准由市级下达的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按照《莆田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补助标准发放。
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申报、县局审核、及时发放、系统录入”的流程进行。
五、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开户行、产品证书等复印件一式2份,盖公章；
2、福建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一码追溯并行系统打印当年产品完整生产档案1份，产品已上市需额外提供产品赋码记录；
3、税务局开具的免税发票原件1份，发票抬头：仙游县农业农村局，税号：11350322003719029B，服务项目选择（与销售行为不挂钩的财政补贴收入）。



[bookmark: _Toc10092]市级品牌农业奖励补助政策“流程图”
主体申报
县局审核
及时发放
系统录入


[bookmark: _Toc617]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农业社会化服务)资金项目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优质主体和优质村。
二、补助内容
对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优质主体和优质村给予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工作，改善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品牌营销等。
三、补助标准及方式
每个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优质主体补助不超过30万元，每个省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优质村补助不超过10万元。补助方式主要采取“先建后补”。
四、申报程序
按照“项目申报、乡镇审核、县级复核、网上公示、项目建设、组织验收、资金拨付、系统录入”的流程进行。


[bookmark: _Toc13237]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专项(农业社会化服务)资金项目政策“流程图”
项目申报
乡镇审核
县级复核
网上公示
项目建设
组织验收
资金拨付
系统录入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政策“明白卡”

一、补助对象
全县18个乡镇（街道）
二、补助内容
打造2个集试验示范、技术培训、科普宣传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推介一批粮油、经作、畜禽等高优主导品种，推广先进适用主推技术39项（次）以上，主推技术到位率≥95%；分级组织全县1/3以上在编在岗基层农技员接受5天以上的脱产业务培训，其中遴选13名以上基层农技推广骨干人员参加省部级培训，培育一支业务精通、服务优良的农技推广骨干队伍。
三、补助标准
提升基层农技人员业务能力补助。省内培训费人均2250元（5天*450元/人·天），省外培训费人均5000元（参照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培训费用标准）。
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补助。每个示范基地补助8万元。每个基地示范推广2项以上优质绿色高效技术模式，开展4次以上观摩培训活动。
培育农业科技示范主体补助。每个科技示范主体补助1000元，主要用于购买种子（苗）、农（兽）药、肥料、饲料等物化补助。
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建设补助。一是每个县农业科技网络书屋建设补助不超过1万元，用于为农技人员、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示范主体、农民田间学校等开通建设农业科技网络书屋，提供农业科技实用图书、农村实用技术期刊和农业科技音像等资料；二是每个农技人员每月信息费报销额度不超过50元，主要用于县乡农技人员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和12316手机农务通APP和农业科技网络书屋开展在线学习、互动交流、技术普及等活动所需费用的补助；三是推广使用短信平台、农技人员培训助手等产品，广泛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在线学习、互动交流。
其他费用补助。主要用于县乡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指导服务所需差旅费、聘请技术专家、技术资料印刷、制度建设及工作考评、宣传报道等费用。
四、申报程序
按照“主体/农技人员申报、乡镇审核、县级确认”的流程进行。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政策“流程图”
主体/农技人员申报
乡镇审核
县级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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